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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55 號 委員 提案第 293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永昌、蘇震清、陳亭妃等 25 人，有鑑於廢止、撤

銷、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與行政處分相類，亦得提起行政訴

訟。然其救濟程序中之復審，程序上相當於行政處分之訴願

，提起時間僅有十日。而訴願則為三十日。爰擬具「監獄行

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廢止、撤銷、不予

許可假釋之處分之得提起復審時間修改為三十日。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監獄行刑法於民國一百零九年修正時，即增訂條文，認就假釋之廢止、撤銷、不予許可，應

視同行政處分，給予行政救濟管道。惟與行政處分不同，受刑人倘不服廢止、撤銷、不予

許可假釋之處分，其非為向作出行政處分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而係向法務部提起復審。

提起復審後，倘不服復審決定或復審逾期未作成決定，再向監獄所在地或執行保護管束地

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 

受刑人向法務部提起復審之性質與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之性質類似，而訴願之提起，依行政

程序法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然復審之提起，需於收受處

分書之翌日起十日內向法務部提起復審。兩者就期限之規定，顯有不同。由於復審之提起

，直接關係到受刑人日後得否據以提起行政訴訟，因此其得提起復審之時間，應比照行政

救濟之訴願，給予三十日期間，而非僅十日。 

查法務部一百零九年修法時相關意見，認假釋具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且復審無停止執

行之效力，故有儘速確認法律關係之必要，本席敬表同意。惟，基於該理由之相關限制，

應限於行政機關就相關救濟申請提出回應，而非限制人民提起救濟申請之時間。且行政處

分之訴願提起，原則上亦無停止執行之效力，此於訴願法第九十三條及行政訴訟法第一百

十六條法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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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江永昌  蘇震清  陳亭妃   

連署人：許智傑  王美惠  鍾佳濱  林宜瑾  趙天麟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余 天  黃世杰  

邱泰源  管碧玲  陳歐珀  林靜儀  羅美玲  

賴惠員  張廖萬堅 陳素月  賴品妤  蘇治芬  

范 雲  洪申翰  吳玉琴  邱議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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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二十一條 受刑人對於

前條廢止假釋及第一百十八

條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如

有不服，得於收受處分書之

翌日起三十日內向法務部提

起復審。假釋出監之受刑人

以其假釋之撤銷為不當者，

亦同。 

前項復審無停止執行之

效力。 

在監之復審人於第一項

所定期間向監獄提起復審者

，視為已在復審期間內提起

復審。 

第一百二十一條 受刑人對於

前條廢止假釋及第一百十八

條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如

有不服，得於收受處分書之

翌日起十日內向法務部提起

復審。假釋出監之受刑人以

其假釋之撤銷為不當者，亦

同。 

前項復審無停止執行之

效力。 

在監之復審人於第一項

所定期間向監獄提起復審者

，視為已在復審期間內提起

復審。 

一、監獄行刑法於民國一百零

九年修正時，即增訂條文，

認就假釋之廢止、撤銷、不

予許可，應視同行政處分，

給予行政救濟管道。惟與行

政處分不同，受刑人倘不服

廢止、撤銷、不予許可假釋

之處分，其非為向作出行政

處分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而係向法務部提起復審。提

起復審後，倘不服復審決定

或復審逾期未作成決定，再

向監獄所在地或執行保護管

束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撤銷訴訟。 

二、受刑人向法務部提起復審

之性質與行政處分提起訴願

之性質類似，而訴願之提起

，依行政程序法應自行政處

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然復審之提

起，需於收受處分書之翌日

起十日內向法務部提起復審

。兩者就期限之規定，顯有

不同。復審之提起，直接關

係到受刑人日後得否據以提

起行政訴訟，因此其得提起

復審之時間，自應比照行政

救濟之訴願，以三十日為之

，而非僅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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